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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20-012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对公

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相关规定要求及公司实际经

营情况进行执行，影响本年度应收商业承兑汇票信用减值损失增加621.14万元，

利润总额减少621.14万元。 

 

一、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一）概述 

（1）新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  

 2019年5月9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财会〔2019〕8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0日起执行经

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对2019年1月1日至

该准则实施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

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

整。 

（2）新债务重组准则  

2019年5月16日，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财

会〔2019〕9号），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2019年6月17日起执行经修订

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同时对2019年1月1日至该准则实施日

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该准则进行调整。企业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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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重组，不需要按照本准则的规定进行追溯调整。 

（二）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1）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会计准则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通知》（财

会〔2019〕8号）的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

换，根据修订后的准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债务重组会计准则 

根据《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通知》（财会〔2019〕

9号）的要求，对2019年1月1日至执行日之间发生的债务重组，根据修订后的准

则进行调整，对2019年1月1日之前发生的债务重组，不进行追溯调整。本公司执

行上述准则对本报告期内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三）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相关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影响。 

二、本次会计估计变更情况 

（一）概述  

根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将金

融资产减值会计处理由“已发生损失法”修改为“预期损失法”，为了进一步完

善公司应收票据的风险管控，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

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变更应收票据组合坏账准备计提方法。 

（二）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变更前采用的会计估计  

对信用风险显著不同的应收票据单项确定坏账准备，除了单项确定坏账准备

的应收票据外，公司按照票据类型对应收票据进行分组并采用以账龄特征为基础

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银行承兑汇票 票据类型 不计提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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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类型 不计提坏账 

（2）变更后采用的会计估计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仅当在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

的充分证据时，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

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应收票据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

信用损失。确定组合的依据如下： 

组合名称 确定组合的依据 计提方法 

无风险银行 

承兑票据组合 

出票人具有较高的信用评级，历 

史上未发生票据违约，信用损失 

风险极低，在短期内履行其支付 

合同现金流量义务的能力很强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

来经济状况的预期计量

坏账准备 

商业承兑汇票 

出票人未经权威性的信用评级，

存在一定信用损失风险，在短期

内履行其支付合同现金流量义务

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通过违约风险敞口和整

个存续期预期信用损失

率，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3）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会计处理，无需对已披露的财务报表

进行追溯调整，不影响公司前期财务指标。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影响本年度应收商业承兑汇票信用减值损失增加621.14

万元，利润总额减少 621.14万元。 

（4）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对应收票据计提减值

的要求，结合公司下游客户使用商业承兑汇票支付货款的情况，考虑其信用风险

特征，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对应收商业承兑汇票计提减值准备。本次变更能够

考虑到金融资产未来预期信用损失，从而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业务的实际

情况。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能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

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确保了会计核算的严谨性和客

观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遵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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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监事会意见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三十日 


